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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應 Covid-19 學校匡列、停課等防疫問與答 

111.05.11 

壹、對象篇 

Q1.5/8 起，確診個案及自主應變對

象為何？ 

A:  

1.確診個案或疑似個案：請就醫。 

2.5/8 起只有同住親人才符合「密切接觸者」。 

 自主應變對象按學層說明如下： 

 (1)國小及幼兒園 

     a.確診個案同班同學(含導師)。 

     b.確診個案補習班、安親班、課後照顧班同班同

學。 

     c.其他課程、社團及活動，摘下口罩與確診個案共

同活動 15 分鐘以上之師生。 

（2) 國中及高中職 

    a. 確診個案同班座位 9 宮格同學。 

    b. 確診個案補習班同班座位 9 宮格同學。 

    c. 其他課程、社團及活動，摘下口罩與確診個案共

同活動 15 分鐘以上之師生。 

（3) 確診老師/科任辦公室座位 9 宮格同事。 

3. 自主應變對象匡列原則為確診者有症狀日或採檢陽性

確診日(無症狀者)前 2 天之接觸者。 

Q2.5/8 調整方案為何國小與國、高

中不同規定？ 

A: 考量國小及幼兒園學童因疫苗施打尚未普及，且同班

師生相處密度較高，為顧及學童健康安全，採取與國、高

中不同的實施方式。但各校仍可視校內狀況彈性調整並報

送教育局備查(含口頭報備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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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匡列原則篇 

Q1.5/8 後確診的學生還有其他同班

同學，學校還需要造冊跟開立居家隔

離通知書嗎？ 

A:確診的師生請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「確診個案自主回

報疫調系統」逕行填報，由衛生單位開立確診師生及其同住

家人之居家隔離通知書。學校自 5 月 8 日起無須開立居家

隔離通知書，惟須進行校安通報，並啟動自主應變對象之防

疫假與遠距線上(或混成)教學，詳實登記學生出席及學習狀

況。 

Q2.承上題，如何計算防疫假？ A: 以獲知快篩陽性或 PCR 陽性時間起算防疫假，以最後接

觸日算為第 0 天，往後加 3 天◦ 

如因班上有學生確診或快篩陽，則啟動實施 3 天防疫假

(如：5/9 為確診同學最後到校日，實體課程停止 3 天為

5/10-5/12。) 

Q3.確診學生或老師，現在到底要隔

離幾天？自主健康管理可以上學嗎？ 

確診者： PCR 陽性確診須居家隔離 7 天，5/12 起則有居家

隔離快篩陽性且經醫師判斷後也比照確診，實施 7 天居家隔

離後無須採檢，直接解除隔離，7 天自主健康管理(可上學不

用快篩)。 

Q4 因為家人被居隔的學生或老師，

自主防疫期間可以上學嗎？ 

如因同住家人(或同宿舍寢室室友)確診，需居家隔離 3 天+

自主防疫 4 天(不可上學)，第 8 天快篩陰性後可上學。 

Q5.根據最新防疫規定，確診者須填

寫「確診個案自主回報疫調系統」，

A:請學校積極向所有教職員工生宣導，如發生確診或快篩陽

性之情形，應主動迅速回報學校師長及防疫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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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問學校如何知道哪位教職員工生確

診？ 

Q6. 當學校老師為確診者時，學校如

何處理？ 

A: 

（1) 國小及幼兒園： 

a.如確診個案為班級導師，該班級學生暫停實體課程  

  3 天，並由學校提供 1 人 1 劑快篩試劑。 

b.若確診個案非班級導師，其授課班級不受影響，班 

  級不用暫停實體課程。 

（2) 國中及高中：確診個案的導師班級與授課班級學生，

皆不用暫停實體課程。 

Q7. 國、高中學生，如非確診同學座

位鄰近的九宮格同學，但於下課或午

餐等時間曾與確診同學密切接觸，該

怎麼辦？ 

A:請確診者依「確診個案自主回報疫調系統」向防疫單位通

報需匡列的親友名單。 

非上述九宮格名單內之同學，如確實有與確診者用餐等密切

接觸均可向學校回報，由學校提供 1 劑快篩劑，並可因個人

有防疫考量，可請防疫假，不納入學生個人出缺席紀錄，亦

不會因此扣減其學業成績評量。 

各級學校若班級學生遭匡列自主應變對象太多，使班級無法

運作，得向教育局主管科申請暫停實體課程，啟動遠距線上

教學演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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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居家隔離通知書篇 

Q1. 5/8 起，取消校園學生老師居家隔離，

請問何時開始實施？5/8 前確診或居隔的學

生還有居隔書嗎？5/6 與 5/7 領到的居隔通

知書要重新開立嗎？ 

A: 

（1) 5/8 自 00 時開始取消校園居家隔離◦  

（2) 5/7 確診延伸居家隔離的老師與學生，如

5/7 已告知居隔者，核發一天(5/7)居隔書。 

（3) 5/6 前居隔的老師與學生，將重新核發居家

隔離通知，居隔時間至多到 5 /7 午夜 12 時

結束。 

Q2.有關 5/8 以前居家隔離通知書開立之相

關問題 

A: 

（1) 5 月 3 日前設籍臺北市或居住臺北市的居家

隔離者，只要有居家隔離事實且有需求者，

均可以補開立居家隔離通知書。 

（2) 5 月 3 日後的居家隔離對象不分新北市或臺

北市的教職員工生，學校均可以開立居家隔

離通知書。 

（3) 有關舊案尚未收到居家隔離通知書者，承上

述，學校可視實際需求協助開立居家隔離通

知書。 

（4) 5/8 前學校開立之居家隔離通知書，因

Trace 系統權限仍屬衛生單位處理，請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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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傳 email 到衛生局統一窗口：吳先生

b9909251@health.gov.tw，由衛生局上傳

至 Trace 系統。 

 

肆、快篩試劑發放篇 

Q1.5/8 起快篩劑發放與使用時間？ A： 

（1) 提供實施防疫假暫停實體課程 3 天的學生

每人一劑，返校上課前一天使用(需快篩陰

性，才可返校上課)。 

（2) 倘教職員、導護志工或圖書館志工等人，

入校時有發燒等 COVID-19 症狀者，得由

學校提供快篩劑 1 劑。惟亦須配合造冊簽

領。 

（3) 另學校未便再提供家長在停止實體課程期

間有照顧需求家長的快篩劑。  

Q2.請問局裡有配發快篩劑給學校嗎?如配

發快篩劑快用完怎麼辦？ 

A：已於 111 年 5 月 10 日依配發數量在市立大

同高中發放，請學校持領用單據至該校領取快篩

試劑。 

倘本次配發快篩試劑存貨量低於核定數量 20%

時，請儘速再與教育局聯繫申請補發。 

mailto:吳先生b9909251@health.gov.tw
mailto:吳先生b9909251@health.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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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3. 請問我如果是外縣市居民，但在北市

學校、補習班或課照中心就讀，因為班上確

診者而停課，需要的快篩劑一樣跟學校拿

嗎？ 

A：補習班或課照中心，因有確診者暫停實體上

課的學生，也發快篩劑 1 劑，只要是在臺北市就

讀的學生，均可以向學校領取快篩劑，不因為戶

籍而有影響(返校上課前使用，以不重複發放為原

則)。 

 

伍、停課篇 

Q1. 5/8 起國小及幼兒園學生如何停課？ A： 

（1) 國小及幼兒園班級如有確診者，如「確診前 2

日內」曾到校上課，最後接觸日算為第 0 

天，往後加 3 天，其全班同班同學與導師，

暫停 3 天實體課程，啟動遠距線上教學，計

算時間包含星期六、星期日。(停 3 天實體

課，不是居家隔離) 

（2) 有招收國小及幼兒園的補習班及課照中心比照

上述方式辦理。 

（3) 如 5/9 為確診者最接觸日，則 5/10、5/11、

5/12 暫停該班 3 天實體課程，5/13 則復課。 

Q2.5/8 後國高中學生如何停課？  A：  

（1) 國、高中若有班級學生確診，如確診者於「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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診前 2 日內」曾到校上課，最後接觸日算為

第 0 天，往後加 3 天，以確診者同班級之座

位「座位九宮格」同學停課 （不是居家隔

離），實施 3 天「防疫假」暫停實體課程，班

級啟動同時線上線下的混成教學。 

（2) 有招收國高中的補習班比照上述方式辦理。 

Q3.實施暫停實體課程 3 天，或「防疫假」

3 天，何時可恢復實體課程? 

A: 3 天期滿，快篩陰性後，則第 4 天即可恢復到校

上課。 

Q4.實施暫停實體課程 3 天，或「防疫假」

3 天，可以到補習班或安親班上課嗎? 

A: 3 天期間不可以去學校上學，也不可以去補習班、

安親班上課。 

Q5.原則上不實施全校停課，但仍有多位教

職員因確診或居家隔離，校務與教學如何

推動？ 

A:各校班級如因故實體課務無法運作，得經課發會討

論後，主動向教育局申請班級暫停實體課程，啟動線

上遠距教學。 

Q6. 各級學校校隊社團等，如果有人確

診，接觸師生要停課嗎？ 

A:社團、校隊或同搭交通車如果有人確診，與確診個

案如於「確診前 2 日內」有摘下口罩共同活動 15 分

鐘以上，那該社團、該校隊從與確診者接觸之隔日開

始計算，停課 3 天(停止到校)。 

Q7.如學生因快篩陽性先暫時停止到校，之

後才 PCR 陽性確診，停課日期該如何計

算？中間的預防性停課措施是否持續辦

A:  

(1) 如有學生快篩陽性，學校得比照確診個案處

理，啟動各項防疫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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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？ (2) 得知學生快篩陽性當日，請該學生不要到校，

其他九宮格學生（國小以下學生則為該生所屬

班級）須實施 3 天防疫假，暫停實體課程，

停課日期比照出現確診個案的算法計之。 

(3) 承上說明，不需再有預防性停課措施。 

Q8.請問 5/8 之前全校停課的標準還有嗎？

如果很擔心不敢到校該怎麼辦？ 

A:  

(1) 有關全校 10 班以上或三分之一班級以上有

密切接觸者，全校停課的規定，已於 5/8 取

消。 

(2) 如果學生或家長很擔心，可以請防疫假，不會

列入差勤紀錄。 

Q9.因應疫情期間學校授課方式？ A: 各校得衡酌學生、家長需求及教師教學能量，經

校內凝聚共識後，由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或校務會議

討論通過後，啟動同步、非同步線上課程或混成教學

模式並報送教育局備查。 

Q10. 5/8 新制取消全校性暫停實體授課， 

但如果學校確診人數太多，是否仍可全校

暫停實體授課？ 

A: 如果學校確診及居家隔離人數急遽增加，造成學

校在課務運作上發生困難，學校仍可以考量其運作量

能調整授課方式，並報送教育局備查後啟動遠距教學

演練。 

Q11. 5/8 新制國高中只匡同班的九宮格同 A: 國高中確診者倘有脫下口罩接觸九宮格之外同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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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，但是如果有跟確診個案有脫口罩聊天

或是吃飯，比較密切接觸的學生，會被匡

列不能到校嗎？ 

超過 15 分鐘，則該班暫停實體課程，啟動線上遠距

教學。 

Q12.學生快篩陽但不願意去做 PCR 採檢情

形，可以如何處理？ 

目前較常出現情形包含：(1)快篩陽仍堅持到學校上

課、(2)快篩陽但是在家自己休息，3 天後快篩陰就

想回學校、(3)快篩陽但是自己在家休息，願意遵守

7 天在家但是不願意通報及就醫等。 

A: 建議解決方案 

(1) 加強公共衛生安全意識及作為，並強化道德教

育及法律教育。 

(2) 仍堅持到校者，加強勸導依傳染病防治法及學

校衛生法，快篩陽應去做 PCR。 

(3) 快篩陽建議比照確診者，7 天均不可到校，並

提供 1 劑快篩試劑，快篩陰性後才可復學。 

 

陸、請假篇 

Q1. 從 5/8 起都不會被匡列居家隔離

了，那學生跟家長的請假怎麼辦？ 

A: 

(1) 如學生因確診、居家隔離、實施防疫假，抑或

是家長基於防疫目的為子女請防疫假無法到校

者，皆不列入出缺勤紀錄；防疫假不納入學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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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缺席紀錄，亦不扣減其學業評量之成績。 

(2) 家長如需照顧學生，可以憑學校停課通知（格

式如附）做為佐證，向雇主請防疫照顧假。 

Q2. 遇到考試還可以請防疫假嗎？ A：若遇到學校定期評量等，學生考量防疫需請假，

不列入差勤紀錄，並由學校安排補行或另行評量喔。 

Q3. 教職員工因疫情請假如何登記假別？

如因為班級防疫假三日，需要登記請假

嗎？  

A:  

(1) 如教職員工為確診者，確診者之隔離假請「公

假」辦理。確診教師可請「公假」，由學校課務

排代。 

(2) 因同住親友確診而需居家隔離，如 3 天居家隔

離期間（包括 4 天自主防疫期間）身體不適，

無法進行線上教學，可請「防疫隔離假」（自主

防疫期間則請「自主防疫假」）。 

(3) 配合班級防疫假視為居家辦公，視同上班，自

主處理課務，沒有假別登記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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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： 

各學層聯絡窗口 

幼兒園 

民權國中學務主任 洪素真 

電話：2593-1951#120；0920-279-588 

Line ID：0920279588 

雙園國中輔導組長 黃琪芬 

電話：2303-0827#151；0921-887-731 

Line ID：0921887731 

興福國中幹事 蕭裴昕 

電話：0955-376-996 

Line ID：yaya0722 

國民小學 

明湖國小教務主任 李一聖 

電話：2632-3477#11；0928-282-969 

Line ID：sam651215 

古亭國中教務主任 陳怡雲 

電話：2309-0986#210；0922-476-212 

Line ID: yiyun0312 

國民中學 

龍門國中教務主任 洪春金 

電話：2733-0299#1211；0932-085-560 

Line ID：888hcc 

民生國中總務主任 詹馨怡 

電話：2765-3433#300；0953-987-278 

Line ID：sdoro 

高中職 

國教輔導團課程督學 楊秀文 

電話：2720-8889#1239；0963-045-630 

Line ID ：hsiouweny 

民族實中教務主任 詹琦斌 

電話： 2732-2935#211；0919-011-762 

補習班 

國教輔導團 專任輔導員 金惠琳 

電話：0981-586-365 

Line ID ：clin0805 

國教輔導團 團務幹事 林勻溱 

電話：0980-458-491 

Line ID ：emilie1109 

 


